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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销财综字〔2020〕105号 

 

 

关于高质量做好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 

财务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供销合作社，中国供

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成员企业： 

根据总社统一部署，财会部进行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

财务信息报告制度改革，印发了《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财务信息

管理办法》、《供销合作社财务信息编报企业管理办法》和《供销

合作社财务信息管理工作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》，从 2021 年 1

月 1日起正式执行。为做好新旧制度的衔接，高质量地做好社有

企业财务信息管理工作，现提出以下几点要求： 

一、切实提高对财务信息报告工作的认识 

社有企业财务信息是为各级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提供决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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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的核心数据体系。改革后的财务信息报告，将全面反映供销

合作社有控制力的出资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，数据反映更

聚焦、指标体现更精准。各地要高度重视社有企业财务信息收集、

整理和编报工作，及时反映系统企业运营情况，精准体现供销合

作社综合改革成果，同时，进一步加强财务分析，深入剖析财务

数据波动的原因，认真研究不同行业、层级和地区社有企业的运

行态势和特点，总结阶段性问题，提出合理化建议，扎实推进社

有企业行稳致远。 

二、务必抓好几项具体工作的落实 

（一）做好纳入系统财务信息报告范围社有企业的确认与界

定工作。2021年起，只有各级供销合作社的社有企业（含基层供

销合作社）纳入系统企业财务信息报告范围。社有企业是指供销

合作社拥有控制权的、处于持续经营状态的出资企业，具体包括

四类：一是供销合作社直接出资的全资、控股企业和拥有控制权

的参股企业；二是供销合作社所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；三是

基层供销合作社；四是上述三类单位拥有控制权的出资企业及其

子公司。拥有控制权，是指供销合作社及其全资、控股企业作为

所出资企业的第一大股东，并通过股东协议、公司章程、董事会

决议或者其它协议规定，能够实际支配所出资企业行为的情形。

请各级供销合作社于 2020年 12月 22日前，认真梳理和确认纳入

系统财务信息报告范围的本级社有企业（含基层供销合作社）及

其相关信息，确保本级社所属社有企业财务数据均得以汇总（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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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）上报。 

（二）做好财务信息直报单位的分户工作。按照新财务报表

系统的数据提取原则，既需要各地、各级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汇

总（合并）数据，又需要不同行业社有企业的财务信息，才能进

行不同维度的数据提取。为此，各级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（以下简

称联合社）需要直报财务数据的企业层级不能少于两级，基层供

销合作社只需直报本单位（合并）财务数据。今后各级联合社需

开设“联合社全系统汇总户”、“联合社本级企业合并户”和“联

合社的成员社汇总户”三个账户，分别进行不同范围企业的数据

汇总、合并。各级联合社要指导所属需要直报财务数据的社有企

业和成员社登录财务报表系统完整填写《单位信息表》（具体表样

见《供销合作社财务信息编报企业管理办法》）。财务报表系统中

加载了《单位信息表填报指南》，供填表参考。《单位信息表》的

各项信息是下一步进行财务数据提取和分析的重要依据，请上级

社及时做好对下级社的指导，确保各单位所填报信息真实、准确

和完整。此外，各级联合社还需在“联合社本级企业合并户”中

填写《社有企业名单》，按照所填报“汇编企业户数”的数量，列

出本级联合社纳入财务数据汇编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名单。 

（三）做好本级所有社有企业财务报表的合并准备。为提高

社有企业财务数据填报的准确性，各“有子公司企业”、有子公司

的“基层社”和“联合社本级投资运营平台”均需根据本单位合

并财务报表录入有关财务数据。各级联合社明年每月要合并本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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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所有社有企业的财务数据，并据此将相关财务数据录入“联合

社本级企业合并户”；为确保如期完成合并报表工作，有关单位要

尽早部署，多做演练，切实提升本级社社有企业合并数据的质量。 

三、进一步加强系统财会工作指导 

各级供销合作社要积极履行系统财会工作指导职责，提出改

进财务信息管理工作的合理化建议，积极宣贯国家财税金融政策，

提升系统财会工作水平。做好系统经济运行监测和指导，通过财

务报表系统对财务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开展风险预警，加强资产

负债约束，进一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，不断提升社有企业发展质

量。强化会计基础工作，不断提升财会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，提

高财务信息报告工作质量和效率，建立科学、合理、有效的系统

财会工作评价机制，高质量做好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财务信息管

理工作。 

 

 

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    

2020年 11月 19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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